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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口岸制发卡业务申请书（新办） 

我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现

委托经办人                  （证件号码：                       ，手机号码：              ）

前往贵单位办理电子口岸制发卡业务。授权委托自本申请书签字并盖章之日起 30天内（含）有效。 

本次办理电子口岸卡业务的人员信息如下： 

卡类别 姓名 手机号码  卡类别 姓名 手机号码 

法人卡    操作员卡 5   

操作员卡 1    操作员卡 6   

操作员卡 2    操作员卡 7   

操作员卡 3    操作员卡 8   

操作员卡 4    操作员卡 9   

其他说明：                                                                                

我单位已认真阅读《电子口岸卡办理和使用须知》，知晓电子口岸卡办理和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

项，承诺提供的电子口岸制发卡申请信息及证明资料真实、准确，愿意承担由于提供的资料虚假、错

漏或信息变更不及时而导致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申请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手机号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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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口岸制发卡业务申请书（新办）》提交说明 

1. 概要说明 

（1）《电子口岸制发卡业务申请书（新办）》用于您向中国电子口岸数据分中心（以下简称

“数据分中心”）申请新办电子口岸卡。申请单位可办理 1个法人卡和多个操作员卡，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仅可办理法人卡，不能办理操作员卡。 

（2）申请单位的市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持卡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必须随本申请书一并提交，否则数据分中心有权拒绝受理本次申请。 

（3）市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默认为营业执照（副本），无营业执照的可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等其他证明主体资质的材料。 

（4）法定代表人、持卡人、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无居民

身份证的，可以使用护照、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外国人永久居

留身份证办理。 

2. 填写说明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按照市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所载信息填写。 

（2）单位名称：按照市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所载信息填写。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使用黑色签字笔工整签署。 

3. 复印件说明 

（1）市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须与申请书一并提交，复印件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且需

在空白处签注“同意办理电子口岸制发卡业务”、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和申请日期。 

（2）法定代表人、持卡人和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须与本申请书一并提交，护照需将个人信

息页和个人签名页清晰复印在一张 A4纸上，其余证件需将正反面清晰复印在一张 A4纸上。复印

件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且需在空白处签注“同意使用本人信息办理电子口岸制发卡业务”、本人

签名和签字日期。 

（3）经办人是持卡人的，可不用重复提供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4）外文材料（包括外籍人员护照、使用外文书写的声明），需同时提交翻译材料（加盖翻

译专用章或申请单位公章）。 

4. 申请单位公章说明 

申请单位公章要求提供盖章原件。不得加盖合同章、财务章或其他业务专用章。 


